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臺南市柳營區公所

議會審議通過臺南市總預算案（含追加、減預算案）、總決算審核報

告決議、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
中華民國 111 年度

項 次 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容

壹 111年度總預算案（含追加、減預算案）：

一 使用年限超過15年或里程數超過30萬公里以上具危險

性之車輛，應全面汰換更新。

一、本所已於112年度預算編列75萬元汰換

使用年限超過15年或里程數超過30萬公里

以上具危險性之車輛乙輛。

二 不得再使用移撥的警用車輛。 二、本所無移撥之警用車輛。

三 有關車輛經費購置費用，考量現代社會車輛日新月異

，經費 70 萬元過少應擴編。

三、有關車輛經費購置費用，市府已於修

訂112年度臺南市預算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

時調高編列基準，例如燃油小客車

(1,800cc以下)已由111年度70萬元調增為

112年度75萬元。

貳 110年度總決算審核報告： 無

辦         理         情         形
決  (審)  議  、  附  帶  決  議  及  注  意  事 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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